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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本取样程序的目的是确保从一批待检物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用于检测样品是否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MRLs)的要求。 

2 原则 

2.1 国际食品法典 MRLs 根据良好农业规范（GAP）的数据制定，符合国际食品法典 MRLs 相应标准的食物中农药

残留应处于毒理学可接受的水平。 

2.2 国际食品法典中应用于植物源性农产品、蛋类或乳制品的标准应囊括多个处理产品中抽取的组合样品的最高残

留限量，这批组合样品代表一批产品的平均残留水平。国际食品法典中应用于肉类和禽类的标准应囊括处理后

畜类或禽类个体组织的最大残留限量。 

2.3 总而言之，国际食品法典中应用于肉类和禽类的标准适用于单个初次取样的原始样品，而应用于植物源性农产

品、蛋类或乳制品的标准适用源于 1-10 个原始样品的组合大样品。 

3 取样程序 

注：(a)术语定义见附录 I，取样程序图解见附录 II.A 和 II.B。 

    (b)如果需要，谷物 1 或其他散装货运产品的取样可以采用 ISO 推荐的方法。 

3.1 注意事项 

样品的污染和变质会影响分析结果，因此在每个步骤都必须避免样品污染和变质。待做 MRL 符合性检测的每批

次产品必须分别抽样。 

3.2 原始样品的采集 

从每批次中采集原始样品的最小数量见表 1。对于畜禽类产品，原始样品的最小数量见表 2。每个原始样品都应

从对应批次中尽可能得随机取样。原始样品数量必须足够，以提供需要的实验样品。 

注：(a)谷物 l、豆类 2 和茶叶 3 的取样设备见 ISO 推荐方法，而在 IDF 中有乳类取样的描述。 

每批产品采集的原始样品的最小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 1.从一批次产品中采集原始样品的最小数量 

样品采集 一批次样品所需原样品的最小数目 

(1)肉类和禽类 

    非可疑批次 

    可疑批次 

 

1 

依据表 2 

(2)其他产品 

    (i)容易充分混匀的包装或散装产品 

    (ii)不容易充分混匀的包装或散装产品 

    或 

    一批次的重量/kg 

    <50 

    50~500 

    >500 

    或 

    一批次的罐头，箱数或其他容器数 

    1～25 

   26～100 

    >100 

 

l.见附录 I 批次概念的注释④ 

见表下注释 

 

 

3 

5 

10 

 

 

 

1 

5 

10 

注：仅 A 类中人体积产品原始样品最小数目应该满足实验样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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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特定发生概率下，于一批次肉类或禽类产品中至少检出一个不符合标准的样品所必须的随机选择原始样

品数量 

该批次中残留 

超标发生率/% 

检出 1 个残留超标样品达到如下概率所需抽取的最少原始样品数（no） 

90% 95% 99% 

90 1 - 2 

80 - 2 3 

70 2 3 4 

60 3 4 5 

50 4 5 7 

40 5 6 9 

35 6 7 11 

30 7 9 13 

25 9 11 17 

20 11 14 21 

15 15 19 29 

10 22 29 44 

5 45 59 90 

1 231 299 459 

0.5 460 598 919 

0.1 2302 2995 4603 

注： 1．该表假定为随机取样。 

     2．如表中所示的原始样品数超过该批次产品单元的 10%时，取样数可以适当减少些，具体可按下式计算： 

n=no/[ l+(no-1 )/N] 

  式中：n=应抽取的最少原始样品数； 

        no=表中给出的原始样品取样数： 

        N=该批次产品单元数（可抽取样品的总数量） 

3．如果仅取 1 个原始样品，则检出超标的概率等于该批次产品的残留超标率。 

4．对于设定的检出超标样品的不同概率，或该批次产品的不同超标发生率，原始样品取样数可由下式计

算： 

1-p=(1-i)n 

 式中：p=检出超标样品的概率： 

       i=该批次中残留超标的发生率（用小数表示）： 

       n=应抽取的原始样品数目。 

3.3 大样品的制备 

3.3.1 肉和禽类样本制备程序 

每个原始样本来源于单独取样。 

肉类和禽类产品的原始样品描述和实验室样品最小取样量如下表所示，可以认为每个原始样品即是一个单独的

大样品。 

表 3.肉类和禽类：对原始样品与最小实验样品的描述 

产品类别 举例 抽取的原始样品的特征 每个实验室样品的最

小量 

B 类：动物源初级食品 

1 哺乳动物肉，06 亚类，030 组 

注：脂溶性农药 MRL 执行依据下面第二部分 

1.1 大型哺乳动物，整个或半个屠体，通

常 10kg 或以上 

牛 

羊 

猪 

整个或部分 

必要时不上颈部肌肉 

0.5kg 

1.2 小型哺乳动物，整个胴体屠体 兔 整个或后部 1/4 去除皮和骨 0.5kg 

1.3 哺乳动物肉部分，散装新鲜/冷藏/冷冻 腿肉 整个样品单元或者大样品单元的 去除骨头后 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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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或其他 排骨 

肉片 

前脚肉 

一部分 

1.4 哺乳动物肉部分，散装冷冻 腿肉 

排骨 

或：冷冻容器的横断面或单个胴体

屠体的整体（或部分） 

去除骨头后 0.5kg 

2 哺乳动物脂肪，包括体内脂肪，06 亚类 031 组 

注;如 2.2.、2.2 和 2.3 条款描述的脂肪样品用于测定脂肪或整个产品的 MRL 符合性 

2.1 大型哺乳动物，屠宰，整个或半个，

同常 10kg 左右 

牛 

羊 

猪 

同一个动物的腰部、腹部或皮下的

脂肪 

0.5kg 

2.2 小型哺乳动物，屠宰，整个或半个，

<10kg 

 1 个或多个动物的腹部或皮下脂肪 0.5kg 

2.3 哺乳动物肉部分 腿 

排骨 

肉片 

或：可见的脂肪，从样品单元可剔

除 

或：脂肪不能从整个样品或部分样

品剔除 

0.5kg 

2kg 

2.4 哺乳动物散装脂肪组织 - 用取样设备在每个样品单元的 3 个

以上位置取样 

5kg 

3 哺乳动物可食下水，06 亚类，032 组 

3.1 哺乳动物肝脏 

新鲜/冷藏/冷冻 

- 整个肝脏，或部分肝脏 0.4kg 

3.2 哺乳动物肾脏 

新鲜/冷藏/冷冻 

- 1 个或 2 个来自于一个或更多动物

的肾脏 

0.2kg 

3.3 哺乳动物心脏 

新鲜/冷藏/冷冻 

- 整个心脏，或大的心脏的心室部分 0.4kg 

3.4 哺乳动物其他器官 

新鲜/冷藏/冷冻 

肠 

脑 

1 个或多个的部分或整个内脏，或

散装冷冻产品的 1 个横断面 

0.5kg 

4 家禽肉，07 亚类，036 组 

注：脂溶性农药 MRL 执行必须依据下面第五部分 

4.1 大型禽 

>2kg 

火鸡 

鹅 

成熟鸡 

大腿，腿和其他黑肉 去皮和骨后 0.5kg 

4.2 中型禽 

500g~2kg 

鸭 

珍珠鸡 

小鸡 

至少 3 个禽的大腿，腿和其他黑肉 去皮和骨后 0.5kg 

4.3 小型禽 

<500g 

鸳鸯 

鸽子 

至少 6 个禽体 0.2kg 肌肉组织 

4.4 禽肉部分 

新鲜/冷藏/冷冻 

散装或整批 

腿 

一肢 

1 个包装单位或者单个部分 去皮和骨后 0.5kg 

5 家禽脂肪，包括体内脂肪，07 亚类，037 组 

注：如 5.1 条款和 5.2 条款描述的脂肪样品可以用于测定脂肪或整个产品的 MRL 符合性 

5.1 家禽宰体，整个或部分 鸡 

火鸡 

至少 3 只禽的腹部脂肪 0.5kg 

5.2 禽肉部分 腿 

胸部肌 

肉 

或：源于每个部分的可见的脂肪 

或：脂肪不能被割出的整个样品单

元或整个单元的部分 

0.5kg 

2kg 

5.3 禽类散装脂肪组织 - 用取样设备在每个样品单元 3 个以

上位置取样 

0.5kg 

6 家禽下水，07 类，038 组 

6.1 可食家禽下水，除了鹅和鸭肝及类似

的高价值产品 

 至少 6 个禽类的内脏，或者一个容

器内的横断面 

0.2kg 

6.2 鹅和鸭肝脏及类似的高价值产品  1 只禽类或者 1 个容器内禽类的内

脏 

0.05kg 

E 类：动物源加工食品 

7 动物源初加工食品，16 亚类，080 组：干制肉 

动物源食用制品，17 亚类，085 组：经加工的动物脂肪 

动物源单成分加工食品，18 亚类 

动物源多成分加工食品，19 亚类 

7.1 哺乳动物或禽类产品 火腿 整箱或一个容器内代表横断面，或 0.5k 或 2kg(脂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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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粉碎、烹饪、灌装、烘干、压缩或

其他方法加工的食品，包括多成分产

品 

香肠 

牛肉干 

鸡精 

取样设备所取的几个样品（如果有

汁，也包括在内） 

 

3.3.2 植物源性农产品、蛋类或乳制品样本制备程序 

若具备可操作性，应将原始样本充分混合以得到大样品。 

植物源性产品的原始样品描述和实验室样品最小取样量如下表所示。  

表 4.植物源产品：对原始样品与最小实验样品的描述 

商品类别 举例 抽取的原始样品的特征 每个实验样品的最小

量 

A 类：植物源初级食品 

1 所有新鲜水果，01 亚类， 

001～008 组 

所有新鲜蔬菜，02 亚类， 

009～019 组（除了 015 组 

干豆类） 

1.1 小尺寸新鲜产品， 

通常<25g 

浆果 

豌豆 

橄榄 

整个样品单元，或者整包，或者用取样

设备采集的部分 

1kg 

1.2 中等尺寸新鲜产品 

通常 25～250g 

苹果 

柑橘 

整个样品单元 1kg 

至少 10 个 

1.3 大尺寸新鲜产品 

通常>250g 

甘蓝 

黄瓜 

葡萄 

（串） 

整个样品单元 2kg 

至少 5 个 

 

2 豆类，02 亚类，015 组 

谷物类，03 亚类，020 组 

木本坚果，04 亚类，022 组 

油料种子，04 亚类，023 组 

制饮料和甜点的种子，04 亚类，024

组 

大豆 

大米，小

麦 

除了椰 

子 

椰子 

花生 

咖啡豆 

 1kg 

1kg 

1kg 

5 个 

0.5kg 

0.5kg 

3 草本植物，05 亚类，027 组 

（干草本植物见本表第五部分 D

类，12 

亚类） 

香料，05 亚类，028 组 

新鲜欧 

芹 

其他新 

鲜植物 

干样 

整个样品单元 

整个样品单元或者用取样设备采集的

部分 

0.5kg 

0.1kg 

C 类：初级动物食料 

4      植物源初级饲料，1 1 亚类 

4.1 豆类饲料，其他草料和饲料  整个样品单元或用取样设备采集样品

的部分 

1kg(至少 10 个样品单

元） 

4.2 秸秆、干草和其他干产品  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5kg（至少 10 个样品

单元） 

D 类：植物源初级饲料 11 亚类 

5 植物源初加工食品，12 亚类， 

干制水果、干制蔬菜，干草、 

面粉 

植物源食用制品，13 亚类， 

茶叶、植物油、果汁、动物 

饲料副产品、混杂品 

植物源单成分加工食品， 

14 亚类 

植物源多成分加工食品， 

15 亚类，包括含动物成分但主 

成分为植物的产品，以及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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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面包） 

5.1 高价值产品  整包或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1kg1) 

5.2 低密度固体产品 啤酒花茶

叶 

整包或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2kg 

5.3 其他固体产品 面包 

面粉 

果酱 

干制水 

果 

整包或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5kg 

5.4 液体产品 植物油 

果汁 

 0.5L 或 0.5kg 

注：从特别高价值的产品抽取的实验室样品量可能较少，但这应该在样品的取样记录中特别注明 

 

蛋类和乳制品的原始样品描述和实验室样品最小取样量如下表所示： 

表 5.蛋类和乳制品：对原始样品与最小实验样品的描述 

商品类别 举例 抽取的原始样品的特征 每个实验样品的最小

量 

B 类：动物源初级食品 

1 禽蛋类，07 亚类，039 组 

1.1 蛋类，除了鹌鹑和相似的禽蛋  整个蛋 12 个鸡蛋，6 个鹅蛋或

鸭蛋 

1.2 蛋类，鹌鹑和相似的禽蛋  整个蛋 24 个蛋 

2 乳类，06 亚类，033 组  整包，或者用取样设备采集样品 0.5L 

E 类：动物源加工食品 

3     动物源粗加工食品，16 亚类， 

082 组：奶油、炼乳和乳粉动 

物源食用制品，17 亚类，086 组 

乳脂肪；087 组：牛油、黄油、 

奶油、脱水奶油、干酪素等 

动物源单成分加工食品，18 亚 

类，090 组 

动物源多成分加工食品，19 亚 

类，092 组：包括含植物成分 

但主成分为动物源的产品 

3.1 液态乳、乳粉、淡炼乳和奶油：奶

油、冰淇淋、酸乳酪 

 整包，或者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5L（液体）或 0.5kg(固

体） 

注： 

（1） 在取样前，必须将黏附于容器中的散装的炼乳和干乳酪破碎、搅拌，并彻底混匀。在抽出实验室样品前，将约 2～

3L 样品从容器抽出并搅拌均匀     

（2） 应该无菌地抽取散装乳粉，将干的空心取样设备以同样点数取样 

（3） 抽取散装奶油前，必须将其彻底混匀，并避免起泡末、溅出和形成涡流 

3.2 黄油 牛油、乳

清 

奶油、低

脂 

涂的奶

油、 

无水黄

油、 

无水奶油 

整包或整包的部分，或者用取样设备采

集的部分 

0.2kg 或 0.2L 

3.3 干酪，包括加工干酪 

样品单元为 0.3kg 或更大 

样品单元<0.3kg 

 整个，或者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整个，或者用取样设备采集的部分 

0.5kg 

0.3kg 

注： 采集圆形干酪时，应该在中间切两刀。不规则的干酪，应该在平行边缘处切两刀 

3.4 液态、冷冻或干燥的蛋类  取样设备无菌地采集的部分 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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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制备大样品过程中不能完成混合操作时的备用程序 

若混合或缩分过程中，可能损坏（残留量受影响）样品或者样品体积较大，无法混匀，备选的样品混合操作是

不合适或不符合实际的。此时，在带回原始样品的同时，应该将样品随机分成平行实验室样品。这种情况下，

测定结果应该是所分析实验室样品有效结果的平均值。 

3.4 实验室样品的准备 

当大样品的量大于实验室样品的需要时，应该将大样品分成有代表性的部分。除了不能切碎新鲜植物样品或破

坏完整蛋类外，可用取样设备、四分法或者其他合适的缩分方法将样品缩分。应当在该阶段获取重复实验样品，

或者通过 3.3.3 所述方法制备。实验室样品所需最小量见表 3，4，5。 

3.5 样品记录 

取样人员必须记录这批次样品的特征和来源、所有者、供应商或承运人、取样地点和日期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必须记录任何与推荐取样方法不一致的取样过程。每份重复的实验室样品必须附有一份经签名的记录副本，而

另一份副本由取样人员保管。无论是否将实验样本提供给产品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应对其提供取样记录副本。

如果取样记录是电子版本，那么同样需要发送到样品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并保持有效的审计追踪。 

3.6 实验样品的包装和运输 

实验样品必须放于干净、惰性的容器中，以确保样品不被污染、损坏或渗漏。容器应该密封，贴上标签并且附

上取样记录。如果应用条形码，需提供文字数据信息。样品应当尽快送至实验室。为了避免样品在运送过程中

腐坏，须对新鲜样品进行低温贮藏，冷冻样品必须维持冷冻状态。除非肉和禽类样品腐坏前可以运送到实验室，

否则该类样品必须在运送前冷冻。 

3.7 分析样品的准备 

应对实验室样品设定唯一性标记，将此标记同收到日期和样品大小一起添加到样品原始记录中。产品的被分析

部分（即分析样品）应该尽快与主体分离。计算残留水平时，应该包括未分析的部分，故必须记录分离部分的

重量。 

分析部分样品的制备和贮藏 

如果具备可操作性，粉碎并混匀分析样品，以保证分析部分的代表性。分析部分的大小取决于分析方法和混合

有效性。须记录粉碎和混合样品的方法，这些方法不能影响分析样品中的残留物。如果条件允许，样品制备过

程最好在特定的条件下（如 0℃以下）进行，从而使负面效应最小化。在制备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残留或没有

备选的替代操作方法时， 可将材料整体或从整体上分割的一部分做为分析部分。如果分析部分由很少的材料个

体或部分组成，则分析样品不具备代表性，必须分析足够的重复样品，以明确平均值的不确定性。如果分析部

分在样品分析前须进行贮藏，则贮藏时间和方法不能影响残留水平。样品的其余部分也必须分别保存，以备必

要时用于复检和确证分析。 

4 MRL 符合性的确定标准 

4.1 分析结果应该来源于一个或多个来自同一批次的实验室样品，并且样品在送至实验室时应处于符合分析标准的

状态。须有可接受的质量控制数据对分析结果提供支持（如仪器校正和农药添加回收试验可参照国际食品法典

中的“农药残留分析的良好实验室规范导则”），但不必用回收率校正。一旦有残留分析结果超过 MRL 标准，须

鉴定该残留物是何物质，并通过对原始实验室样品的一个或多个分析部分进行再分析以确认其浓度。 

4.2 国际食品法典 MRL 应用于大样品。 

4.3 分析结果没有超过 MRL 标准，则该批次样品符合国际食品法典 MRL 的要求。 

4.4 如果大样品的结果超过 MRL 标准，则在判定该批次物品残留超标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a) 结果源于一个或多个实验样品，并切实可用。 

b) 分析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有质量控制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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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术语定义 

分析部分(analytical portion)  

从分析样品中取出的有代表性、大小合适的、用于残留检测的部分材料。 

注：必须使用取样设备将分析部分取出。 

分析样品(analytical sample)  

通过对实验样品进行分离、混匀、碾碎、切碎等步骤制备得到的用于分析的材料，该过程应将取样误差控制在

最低水平。 

注：分析样品的制备必须遵循国际食品法典 MRL 要求的程序，而且用于分析的产品部分可能会包括通常不会食

用的部分。 

大样品(bulk sample) 

对于除肉类和禽类产品以外的其它产品而言，大样品是指从一批样品抽出的几个原始样品通过组合和充分混匀

而得到的样品。对于肉类和禽类产品，原始样品可以等同于大样品。 

注：①必须要有足够的原始样品，以确保从大样品中能取出需要的所有实验室样品。 

    ②在原始样品采集时同时制备独立的实验室样品时，理论上，大样品即是实验室样品的总和。 

实验室样品(laboratory sample) 

送到实验室或实验室接收的、从大样品中取出的一定量的代表性样品。 

注：①实验室样品可以是整个或一部分大样品。 

    ②除了上述第三个表中所列取样单元外，在制备实验室样品时，样品单元不得被切碎或粉碎。 

    ③可以制备重复的实验室样品。 

批次(lot) 

抽样人员已知或假定的具有相同来源、生产者、品种、包装商、包装类型、商标、发货人等特性的一批食品。

可疑批次是指有理由怀疑超出残留限量的批次。非可疑批次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残留超标的批次。 

注：①同一批运至的货物若来源于不同生产者，每个批次货物应该分别抽样。 

    ②同一批运至的货物货物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批次组成。 

    ③对于大批量的货物，每一个批次的大小或者范围暂未确立，一系列货车、卡车、船舱等的每一车货物都

应被视作一个单独的批次。 

    ④同一批次可以是分级或加工过程产品的混合。 

原始样品(primary sample) 

源于一批次同一产品部位的一个或多个样品单元。 

注：①原始样品的取样点应该随机选择， 当完全随机不具可操作性时，应当从可获取部分中随机取样。 

    ②原始样品单元数目由制备实验室样品需要的最小数量和数目来确定。 

    ③对于植物源性农产品、蛋类和乳制品，从一个批次中抽取一个以上的原始样品时，组成大样品的每个原

始样品应该占具相似的比重。 

    ④中等或大尺寸样品的大样品混合后制成的实验室样品缺少代表性；或是样品在混合时容易损坏（例如鸡

蛋、不坚硬的水果），这种情况下抽取原始样品时，应该随机抽取样品单元，制成重复的实验室样品。 

    ⑤如果是在一批货品的装卸期间抽取原始样品，则取样位置应该是相对于装卸的同一个时点。 

    ⑥除了上述第 3 个表中所列的取样单元外，在抽取原始样品时，样品单元不得被切碎或粉碎。 

样品(sample) 

从大量样品单元中抽取的一个或多个样品单元；或从大量货品中取出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目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应该对整个批次、大样品和该畜类的农药残留物内容具有代表性，而不

对这些对象的其它特性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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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sampling) 

取出和组成一个样品的过程。 

取样设备(sampling device) 

(a) 用来从大量散装食品、包装食品（例如罐装食品，大包装乳酪）、大块肉类和禽类中抽取出样品单元的铲、

勺、钻、刀或者叉等工具。 

(b) 从大样品中制备实验室样品或从分析样品中制备分析部分的工具，如分样器等。 

注：①具体的取样设备在 ISO 和 IDF 标准中有描述。 

    ②麦秆或叶片等松散性产品，取样人员可以考虑直接用手取样． 

取样人员（sampling officer） 

经过取样操作培训（例如需要，应经相关权威部门认可）的抽取样品人员。  

注：取样人员要对实验室样品的制备、包装和运输的所有过程负责。取样人员必须熟悉必要的取样程序，必须

提供完整的取样记录，并将记录随样品送至实验室。 

样品大小(sample size) 

组成样品的物品数量或单元数目。 

样品单元(unit) 

一个批次样品中的最小的离散部分，从一个批次中取出，形成整个或部分原始样品。 

注：样品单元确定如下： 

①新鲜水果和蔬菜：除了太小外，每个水果、蔬菜或每串（例如葡萄）即是一个样品单元。小包装产品应按④确

定。在不损坏产品的前提下，取样设备采集的样品可以成为一个样品单元。单个鸡蛋、新鲜水果或蔬菜在组成

样品单元时不得被切碎或粉碎。 

②大型动物或它们身体的一部分或器官：具体部分或器官的部分或整个应该作为一个样品单元。对于包装产品

应按④确定。 

③小型动物或它们的一部分或一个器官：每个动物或完整的动物部分或器官可以作为一个样品单元。对于包装

产品应按④确定。在取样设备不对残留产生影响的前提下，可通过取样设备获取样品单元。 

④包装产品：最小的包装单元作为一个样品单元。如果最小包装仍很大，应该参照散装产品抽取样品（见下⑤）。

当最小的单独过小时，可将一组最小包装做为一个单元。 

⑤散装产品和大包装产品（例如罐装食品，大包装乳酪等）：单个产品太大不能作为原始样品。可以用取样设备

抽取样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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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 A  取样图示：肉类和禽类 

可疑肉类和禽类的批量生产和原始样品                非可疑肉类和禽类的批量产品和原始样品 

随机选择的原始样品（表 1,2,3）                     随机选择的一个原始样（表 1,3） 

 

 

 

 

 

 

 

注：每个原始样品                                              注: 原始样品作为大样品处理 

作为单独的大样品 

 

 

 

                                                多个单元组成大样品 

 

     

 

 

 

实验室样品（1 个或多个）                    制备分析样品的部分 

                          不被分析部分                                制备好的分析样品 

                                                                                       分析部分（1 个或多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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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B  取样图示：肉类和禽类以外产品 

除肉类和禽类以外的其他批量产品及其原始样品 

随机选择的 1、3、5、10、个或 15 个原始样品 

 

 

 

 

 

 

 

 

注：混合原始样品形成大样品 

         多个个体组成打样品 

                                                注：当实验室样品可以从一个批次中直接准备时， 

                                                    理论上大样品即是实验室样品的总和 

 

 

 

 

实验室样品（1 个或多个） 

 

                                  制备分析样品的部分        制备好的分析样品 

 

                                                                            分析部分（1 个或多个） 

 

 

不被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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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实例 

注： 

① 这些例子仅作为实例阐述，不构成推荐内容。 

② 对于是否超过 MRL 标准的判定应该基于有效的分析数据，而基于该判定的后续行动方案应当有相关权

威部门决定。 

例 1 

假设如下事件： 

(1) 500 吨的进口冷冻畜禽屠体(300 吨标记为生产者 A，200 吨标记为生产者 B)需要检验残留。 

(2) 货物的出口者的产品最近有氯菊酯（脂溶性）和除虫脲（水溶性）超标。 

(3) A 批次肉有可调脂肪（trimmable fat）而 B 批次没有。 

(4) 如果有 10%的畜禽肉超标，则抽样计划应该提供 95%的检测可信度。 

(5) 法规不要求准备重复的实验室样品。 

(6) 取样记录是复写式的。 

(7) 国家法规允许为提取脂质而对脂肪组织染色。 

相应的措施和结论： 

(1) 这批货物作为 A 和 B 两个批次进行取样。 

(2) 表 2 显示出应该抽取 29 个实验室样品，故在具备可操作性的情况下应从每个批次中随机抽取 29 个屠

体。 

(3) 从 A 批次中抽取的每一个屠体，最少取 0.5kg 黏附的脂肪组织作为原始（实验室）样品，再至少取 0.5kg

肉（不包括骨头）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始（实验室）样品。 

(4) B 批次中没有可调脂肪，抽取 29 个样品（每个样品 2kg 肉）。 

(5) 抽取的实验室样品放于新的聚乙烯袋中，贴好标签、密封，且要样品记录完整。样品送往实验室时，

确保样品不被解冻。样品记录的副本给货物的所有者或保管人。同时一份记录随样品，一份由取样人

员保留。 

(6) 从 A 批次中抽取的实验室脂肪样品，应该从中收集油脂并进行氯菊酯分析（分析部分）。以整个脂肪组

织为基数进行结果的表达。 

(7) 如果有骨头，应该从实验室肉样品中剔除；在测定分析部分除虫脲残留前，应该将样品切碎。结果的

输出应以去骨的整块肉为基数。 

(8) 如果两个批次的肉样品除虫脲残留量小于等于 0.05mg/kg，A 批次所有样品氯菊酯残留量小于 1mg/kg，

B 批次是可接受的，A 批次除虫脲残留是可接受的。 

(9) 如果 A 批次 29 个脂肪样品中有 3 个样品氯菊酯残留量大于 1mg/kg，需要分析 3 个实验室样品的重复

样。考虑到分析的不确定性，如果结果确认有 3 个样品超标，则 3 个屠体不符合 MRL 标准，而其余

26 个样品符合 MRL 标准。 

(10) 如果不拒绝整批次产品，为了分出不被接受的屠体与可接受的屠体，需要分析源于 A 批次的实验室脂

肪样品的保留样。 

例 2 

假设如下事件： 

(1) 需要检验 60 吨苹果残留（每箱 12kg，约 100 个苹果）。 

(2) 所有箱的生产者代码和生产日期相同。 

(3) 依据国家法规必须设置 3 个重复的实验室样品。 

(4) 抽样人员不能确定产品在包装和分级时的混合程度。 

(5) 抽样记录是复写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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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实验室应持有实验室样品重复样品，以供实验室比对分析用。 

相应的措施和结论 

(1) 这批货物作为一个单独的批次进行抽样。 

(2) 根据实际情况，随机选择 10 箱样品、取 3 个新聚乙烯袋苹果作为实验室样品。 

(3) 从每一箱中取出苹果放于每个袋子中（每袋 l~2 个），确保每袋中至少有 10 个苹果，且重量超过 1kg。

袋子上贴好标签、密封，并附完整的记录。 

(4) 其中两个实验室样品送往检测实验室，第三个实验室样品送到该批次产品所有者或保管者。 

(5) 在检测实验室，准备和处理一个实验室样品，并对分析部分进行分析。保留另外一个实验室样品（不

用处理）。 

(6) 如果结果显示异菌脲超出 l0mg/kg 的 MRL 标准，需要再分析一个或多个分析部分。 

(7) 如果结果显示超过 MRL 标准，相关权威部门通知该批货品的所有者或保管者（他们可以安排对实验

室样品进行独立分析），并送密封保留的实验室样品到比对实验室。 

(8) 考虑到两个实验室分析的不确定性，如果来自比对实验室的结果异菌脲大于等于 l0mg/kg，则可以认为

残留超出 MRL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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